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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标办法及标准 

一、评标原则（采用综合评分法） 

（一）评委构成：本项目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 5 人单数，

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评标依据：评委将以招投标文件为评标依据，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履约能力、技术

或者服务水平等方面内容按百分制打分。 

（三）评标方式：以封闭方式进行。 

二、评定方法 

（一）首先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性进行评审，再由评标委

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评审，只有资格性评审、符合性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才能进入详评。 

（二）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三）计分办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内”“以内”，

包括本数；所称的“不足”，不包括本数。） 

类别 评审因素 考核内容 分值 

价格 

（15

分） 

投标报价

（15分） 

（1）评标价为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标价只是

作为评标时使用。最终中标人的中标金额＝投标报价。 

（2）政策性扣除计算方法： 

本项目为专门面对中小企业项目，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不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的扶持政策。 

在本项目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下列情形：本采购项目

中（服务类），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本项目属

于物业管理，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中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执行。 

（3）以进入评标的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即指满足招标文件要

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 

（4）某投标人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某投标人的投标报价）×15分 

15 

履约

能力 

（55

分） 

相关证书

（12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个得 3

分，满分 12分（投标文件提供有效认证证书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 

12 

成功案例

（15分）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承接过类似项目

（类似项目：服务内容包含本项目采购需求工作内容两类及以上的物业

管理服务项目）]，每提供 1个得 1.5 分，满分 15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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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投标文件提供合同复印件，复印件内容须体现为类似项目。同一个

项目签订多份合同的只能计算一次，不重复计分。未按要求提供者不得

分。 

技术力量

（28分） 

重点考核投标人投入人员的技术力量：投入本项目的物业服务人员数量、

年龄、相关工作经验、相关证书等在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基础上，对

下列指标进行考核打分： 

（1）证书加分项（20分） 

①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秩序维护组组长，具有有效的《建（构）筑物

消防员职业资格证》或《消防设施操作员证》，得 2分，满分 2分。 

②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秩序维护人员（含组长），具有有效的保安员

证书的，每人得 2分，满分 16分。 

③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工程组组长，具有工程类中级或以上职称的，

得 2分，满分 2分。 

（2）工作经验加分项（8分） 

①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管理组的人员，全部具有 4 年以上不足 6 年相

关岗位工作经验的，得 1 分；全部具有 6 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的，

得 2分；满分 2分。 

②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接待组的人员（除来访接待员外），全部具有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的，得 1 分；全部具有 3 年以上相关

岗位工作经验的，得 2分；满分 2分。 

③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秩序维护组的人员，全部具有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的，得 1 分；全部具有 3 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的，得 2 分；满分 2分。 

④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保洁组和绿化组的人员，全部具有 1 年以上不

足 3 年相关岗位工作经验的，得 1 分；全部具有 3 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

经验的，得 2分；满分 2分。 

注：投标文件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物业服务人员的身份证、工作经验证

明、相关证书、以及物业服务人员与投标单位签署的劳动合同（截至本

项目开标当天合同仍在有效期内）复印件。未按要求提供者或者未满足

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基础要求的，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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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接待

方案（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会务接待方案进行评价，以下各项不重复计分： 

①投标人制订有会务接待工作计划，能对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会务接

待内容完全响应的；得 2分； 

②在满足上述第①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制订有针对来访接待、招待

所服务、报刊发放、会务服务的管理措施，对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及提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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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或者

服务

水平

（30

分）
 

解决措施，且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得 4分； 

③在满足上述第②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能针对本项目制订有利于提

升服务质量的电话接听、来客来访登记等相关会务接待制度，有项目实

际运用案例；得 6分。 

注：未提供会务接待方案或会务接待方案未达到①标准要求的，得 0分。 

秩序维护

方案（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秩序维护方案进行评价，以下各项不重复计分： 

①投标人制订有秩序维护工作计划，能对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秩序维

护内容完全响应的；得 2分； 

②在满足上述第①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制订有针对日常安全保卫和

车辆停放的管理措施，对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及提出解决措施，且满足本

项目采购需求；得 4分； 

③在满足上述第②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能针对本项目制订有利于提

升服务质量的车辆管理、巡逻、消防和监控设施运用、纠正违反公共秩

序行为等相关秩序维护制度，有项目实际运用案例；承诺夜间巡查频率：

每 1小时两次；得 6分。 

注：未提供秩序维护方案或秩序维护方案未达到①标准要求的，得 0分。 

6 

设施设备

维护方案

（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设施设备维护方案进行评价，以下各项不重复计分： 

①投标人制订有设施设备维护工作计划，能对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设

施设备维护内容完全响应的；得 2分； 

②在满足上述第①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制订有针对照明设备、供电

线路、给水排水系统、门、窗、路面等设施设备的维护措施，对常见问

题进行分析及提出解决措施，且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得 4分； 

③在满足上述第②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能针对本项目制订有利于提

升服务质量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养护管理制度，制订有各设施

及公共场所危及人身安全处的防范措施，有项目实际运用案例；承诺发

现问题，及时维修，小故障保证 1 小时内修好；在配件充足的情况下，

大中故障保证 2小时内修好，确保设备正常运转；得 6分。 

注：未提供设施设备维护方案或设施设备维护方案未达到①标准要求的，

得 0分。 

6 

卫生保洁

方案（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卫生保洁方案进行评价，以下各项不重复计分： 

①投标人制订有卫生保洁工作计划，能对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卫生保

洁内容完全响应的；得 2分； 

②在满足上述第①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制订有针对大院、办公大楼、

大门、侧门、其他公共区域、各种设施的保洁措施，对常见问题进行分

析及提出解决措施，且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承诺针对大院、办公大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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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共区域中保洁内容为墙面的保洁频次：2次/周；得 4分； 

③在满足上述第②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能针对本项目制订有利于提

升服务质量的办公楼内外保洁、四害消杀、生活水箱的清洗及消杀等相

关卫生保洁制度，有项目实际运用案例；承诺针对大院中喷泉、鱼池的

池内保洁频次：2次清洗/月，垃圾巡回捞起；得 6分。 

注：未提供卫生保洁方案或卫生保洁方案未达到①标准要求的，得 0分。 

绿化养护

方案（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绿化养护方案进行评价，以下各项不重复计分： 

①投标人制订有绿化养护工作计划，能对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关于绿化养

护内容完全响应的；得 2分； 

②在满足上述第①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制订有针对植物浇水、修剪、

施肥、病虫害防治、除杂草、补缺、更新的养护措施，对常见问题进行

分析及提出解决措施，且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得 4分； 

③在满足上述第②条内容的基础上，投标人能针对本项目制订有利于提

升服务质量的公共绿化美化、养护管理制度，制订有绿化地爱护花草树

木的提示措施，有项目实际运用案例；承诺杂草不超过 3%；得 6分。 

注：未提供绿化养护方案或绿化养护方案未达到①标准要求的，得 0分。 

6 

总分 100 

三、中标候选人推荐原则 

评标委员会将根据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得分相同时，以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

分相同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3 名。采购人应当确定

评标委员会推荐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

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采购

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

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采购人也可以决定重新开展政府

采购活动。 

四、特别说明 

（一）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投标报价，

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投标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

投标处理。 

（二）以上评审内容需要提供材料的，除必要的原件核对外，投标人如能够在线查询的材料，

请提供查询网址链接，可以不用同时提供纸质材料。 

 




